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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SEA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利海資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

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利海資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則」）第13.09條以及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未能達成保證產量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買賣柏淞礦產資源環回有限公
司之通函。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賣方
保證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完成收購後三個年度每年之精礦含錫產量達6,500
噸（「保證產量」）。

第一週年之保證產量（即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根據羅馬國際天然資源顧問有限公
司（「羅馬國際」）所編製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之生產確定報告，完成日
期起計第一週年之精礦含錫實際確認產量為4,980噸，較第一週年之精礦含錫
保證產量少1,520噸。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就賣方違反第一週年保證產量承諾向賣方
展開反索償程序追討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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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年之保證產量（即二零一二年三月四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根據羅馬國際所編製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之生產確定報告，完成日期
起計第二週年之精礦含錫實際確認產量為6,159.4噸，較第二週年之精礦含錫
保證產量少340.6噸。

本集團仍在向賣方計算該340.6噸精礦含錫缺額之金錢損失。

考慮到賣方可能違反買賣協議，董事會已採取補救措施，針對賣方執行應有
權利，包括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載向賣
方提出反索償。目前尚未就有關法律訴訟的解決達成妥協或協議。董事會將
於適當時候另行公佈向賣方展開法律程序之最新進展，包括（但不限於）就賠
償及保證產量與賣方重新磋商條款。

承董事會命
利海資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振亮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振亮先生（主席）、張偉權先生、聶東先生
及蒲曉東先生；非執行董事邱冠周教授及李向鴻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高德柱先生、康義先生及季志雄先生組成。

網址：http://www.lsea-resources.com


